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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

重整计划（草案）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

根据《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重整

计划（草案）》，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张旅集团公司”或“公司”）的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

如下：

一、出资人权益调整的必要性和相关安排

（一）本次重整将依法对张旅集团公司的出资人权益进

行调整

张旅集团公司已经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且明显缺乏清偿

能力，陷入严重的流动性危机和经营困境，目前已经进入重

整程序，如无法重整成功，张旅集团公司将面临破产清算风

险。根据评估机构出具的《资产评估报告》及《偿债能力分

析报告》，如果张旅集团公司破产清算，将直接面临退市危

机，出资人持有的股票价值将大幅贬值，现有资产在快速变

现清偿各类债权后将无任何剩余财产向出资人分配，届时将

严重损害全体债权人和出资人的合法权益。

为确保债权人会议顺利表决通过重整计划草案，避免被

宣告破产清算，维持张旅集团公司上市地位，最大限度维护

出资人权益，引入重整投资人，彻底恢复持续经营能力和盈

利能力，出资人和债权人需共同做出努力，共同分担实现公

司重生的成本。因此，根据《企业破产法》《上市公司重整

座谈会纪要》等相关规定，本重整计划将依法对张旅集团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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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全体出资人的权益进行调整。

公司控股股东张家界市经投集团公司积极支持本次重

整，已经出具授权函件，将位于张家界市中心且与大庸古城

项目相邻的澧水河段的经营权无偿授予张旅集团公司、大庸

古城公司使用，有利于张旅集团公司未来的经营和发展，充

分保障了债权人、中小股东的权益。未来，公司控股股东在

重整后也会积极履行责任，为上市公司的稳健发展提供必要

的支持和帮助。

本次重整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执行完毕后，张旅集团公

司原有出资人所持有的公司股票绝对数量不会因本次重整

而减少。后续由债权人会议、出资人组会议对上述出资人权

益调整方案进行依法表决。

（二）本次重整不对大庸古城公司的出资人权益进行调

整

本次重整中，考虑到大庸古城公司为张旅集团公司全资

子公司，对公司后续经营具有重要作用，且本次协同重整中，

张旅集团公司以自身的转增股票引入重整投资人对大庸古

城公司的运营盘活提供全方面的赋能和帮扶；重整后，张旅

集团公司对大庸古城公司的债权将结合实际情况，考虑通过

股本投入的方式注入大庸古城公司，维系股东权益，并增厚

大庸古城公司股本，化解其债务负担。

因此，在本重整计划经债权人会议依法表决通过后，大

庸古城公司作为张旅集团公司全资子公司，重整完成后股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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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构不发生改变，无需调整子公司大庸古城公司的出资人权

益，具备合理性和合法性。

二、出资人权益调整的范围

根据《企业破产法》第八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，重整计

划草案涉及出资人权益调整事项的，应当设出资人组，对该

事项进行表决。

张旅集团公司出资人组由截至股权登记日在中证登深

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张旅集团公司股东组成。前述出资人在

股权登记日后至本重整计划的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实施完

毕前，因交易或非交易原因导致出资人持股情况发生变动的，

本重整计划的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效力及于其股权的承继

人及/或受让人。

三、出资人权益调整的具体内容

（一）资本公积转增股票

张旅集团公司现有总股本404,817,686股，按照每10股转

增10股的比例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票，共计转增产生

404,817,686股。本次转增完成后，张旅集团公司的总股本将

增至809,635,372股。最终转增的准确股票数量以中证登深圳

分公司实际登记确认的数量为准。

（二）资本公积转增股票的用途

上述转增股票不向原股东进行分配，全部在管理人的监

督下按照重整计划的规定用于有条件引入重整投资人、支付

破产费用、向债权人分配抵偿债务，其中366,000,000股用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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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条件引入重整投资人，38,817,686股将根据本重整计划的

规定分配给普通债权人实施以股抵债。

具体安排如下：

1.电广传媒、芒果文旅、芒果超媒、达晨财智有条件受

让合计200,000,000股转增股票，受让条件包括：一是按照3.96

元/股的价格支付现金对价；二是电广传媒、芒果文旅、芒果

超媒、达晨财智或其指定主体直接持有或间接持有的张旅集

团公司股票自转增股票登记至其证券账户之日起18个月不

转让、处置或委托他人管理。

2.张家界产投公司、吉富清园、凯撒旅业、凯撒海纳有

条件受让合计125,000,000股转增股票，受让条件包括：一是

按照3.96元/股的价格支付现金对价；二是张家界产投公司、

吉富清园、凯撒旅业、凯撒海纳直接持有或间接持有的张旅

集团公司股票自转增股票登记至其证券账户之日起36个月

不转让、处置或委托他人管理。

本次重整中，重整投资人认购转增股票的市场参考价为

重整投资协议签订之日前60个交易日（不含签订协议当日）

张旅集团公司的股票交易均价7.92元/股。上述重整投资人在

本次投资中受让标的股票的每股对价为市场参考价的50%，

即3.96元/股，符合《监管指引第11号》的相关规定。

3.天悦壹号、云喜福石、招平团泽、国民信托、红树神

投、湘江资产、德远投资、大涵基金、邦信三号有条件受让

合计41,000,000股转增股票，受让条件包括：一是按照7.30

元/股的价格支付现金对价；二是其直接持有或间接持有的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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旅集团公司股票自转增股票登记至其证券账户之日起12个

月不转让、处置或委托他人管理。

4.38,817,686股转增股票用于按照本重整计划的规定分

配给普通债权人实施以股抵债。

重整投资人、债权人最终受让的转增股票数量以中证登

深圳分公司实际登记确认的数量为准。

（三）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实施后的效果

根据上述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，本次重整实施后，张旅

集团公司现有股东所持公司股票的绝对数量不会减少。同时，

在此次重整过程中张旅集团公司引入了实力雄厚的重整投

资人。在重整完成后，随着张旅集团公司与大庸古城公司债

务危机的整体化解以及重整投资人对公司业务发展的支持，

张旅集团公司的基本面预计将发生根本性改善，经营状况持

续向好，盈利能力稳步增强，重回良性发展轨道。在此背景

下，张旅集团公司股票的实际价值将获得有效提升，从而在

最大程度上保障债务人、债权人及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

益。

四、关于除权和除息的说明

本方案实施后，为反映出资人权益调整事项对张旅集团

公司股票价值的影响，结合重整计划的实际情况，可能对本

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权登记日次一交易日的股票开盘参考价

进行调整，即如果本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之股权登记日公司

股票的收盘价格高于转增股份的平均价格，公司股票将于本

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之股权登记日次一交易日调整开盘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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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价；如果本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之股权登记日公司股票的

收盘价格低于或等于转增股份的平均价格，本次资本公积转

增股本之股权登记日次一交易日的股票开盘参考价无需调

整。具体以公司后续公告为准。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4号—

—破产重整等事项（2025年修订）》第39条的规定：“上市

公司破产重整程序中涉及权益调整方案的，应当按照本所

《交易规则》的相关规定，对其股票作除权（息）处理。上

市公司拟调整除权（息）参考价格计算公式的，应当结合重

整投资人支付对价、转增股份、债务清偿等情况，明确说明

调整理由和规则依据，并聘请财务顾问就调整的合规性、合

理性及除权（息）参考价格计算结果的适当性发表明确意见。

权益调整方案约定的转增股份价格高于上市公司股票价格

的，可以不对上市公司股票作除权（息）处理。”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》第4.4.2条的规定：“除

权（息）参考价计算公式为：除权（息）参考价=〔（前收

盘价-现金红利）+配股价格×股份变动比例〕÷（1+股份变

动比例）”张旅集团公司已聘请重整财务顾问，财务顾问后

续将根据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则对本次重整中拟实施资

本公积转增股本除权参考价格的计算公式进行调整和论证，

最终以财务顾问出具的专项意见为准。

后续若上述拟调整的除权参考价格计算公式或相关计

算参数因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或根据监管规则要求需要另

行调整的，公司将按照前述要求进行调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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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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